
江苏十八斗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一、招募背景

2025 年 11 月 5 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苏州中院”）根据

潘伟光的申请，作出（2025）苏 05 破申 2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苏十

八斗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十八斗公司”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作出（2025）苏 05 破 20 号《决定书》，指定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担任

十八斗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提升债务人财产的整体价值，实现

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管理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现就本次招募事宜，公告如下：

二、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 工商登记信息

十 八 斗 公 司 成 立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500MA214PR706，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杜安宁，

住所地为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火炬路 83 号 1 幢 107 室。经营范围包括：物业管

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咨询、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等。

(二) 股权结构

截至公告之日，十八斗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杜安宁 60.00% 600.00 2050-03-31

杨臻 40.00% 400.00 2050-03-31

合计 100.00% 1000.00（元）

(三) 核心资产情况

根据管理人目前的调查，债务人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1.不动产

债务人名下登记有 5处不动产，为本次招募的核心资产，具体为：

（1）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木渎东门町商业广场 5 幢 301 号、302 号、303

号、304 号（共 4套商业用房）；

（2）苏州市虎丘区狮山商业广场 1幢 1405 室（1套商业用房）；

特别提示：上述全部不动产均已设立最高额抵押或一般抵押，抵押权人包括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苏州万德福尔新材料有限公司、苏州众联行典

当有限公司等。同时，所有不动产均已被苏州市吴中区、虎丘区、昆山市及南京

市鼓楼区等多地人民法院轮候查封。

2.其他财产

（1）银行存款：约 6.9 万元（部分账户被冻结）。

（2）应收账款：账面记载约 42 万元，管理人已启动催收程序，但回款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股东出资：管理人经核查工商登记、银行流水等资料，未发现股东杜安宁、

杨臻履行任何实缴出资义务。破产申请受理后，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管理

人已向债权人会议提交《关于是否提起追收股东未缴出资诉讼方案的报告》，并

将根据债权人会议决议启动对 1000 万元未缴出资的追缴程序。该部分追回款项

将是债务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负债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结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果及后续补充债权公示，

债务人的负债情况如下：

截至目前，除待定债权外，管理人已初步审查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14,246,376.29 元，具体构成如下：

债权类别 确认金额（元） 备注

担保债权 5,874,245.77 对特定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职工债权 844,931.42

税款债权 438,473.26

普通债权 6,874,162.96 含补充确认的 7笔共 48.9 万元

劣后债权 214,562.88 税收罚款，在普通债权后清偿



合计 14,246,376.29

2.待定债权

目前仅存 2笔待定债权，其性质与金额最终以法院裁定或管理人与债权人协

商确认为准。

债权人名称 申报金额（元） 债权性质 备注

苏州众联行典当有限公司 3,216,000.00 担保/普通债权 在诉

苏州吴逸科技有限公司 276943.65 普通债权 在诉

3.其他风险提示

（1）尚有债权人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的可能。

（2）股东的关联方（杜安宁）曾申报约 1629 万元债权，该笔债权未在已确

认债权之列，如其未来获确认，将大幅增加普通债权总额。

（3）最终负债总额须以苏州中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表为准。

三、招募条件

（一）投资人资格条件

1.主体资格：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资金实力：具备与本次重整投资相适应的资金实力，能够提供相应的资信

证明或履约能力证明。

3.商业信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行业经验：具有物业管理、商业运营、房地产开发或相关领域投资、经营

管理经验者优先。

5.团队能力：具备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重整经营方案。

6.联合体投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人可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但须明确

牵头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

（二）承诺事项

1.认可本次招募程序，接受本公告及后续招募文件的全部条款。

2.承诺按照管理人要求缴纳保证金、提交投资方案，并承担保密义务。



3.承诺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后，及时、足额履行投资义务。

4.承诺妥善安置职工（如有），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四、招募流程

（一）报名阶段

1. 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12 日 17 时 00 分止（以管理人收到报名

材料时间为准）。

2. 报名方式

（1）意向投资人应将报名材料密封后，通过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提交至管

理人处。

现场递交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3333 号德尔大厦 B幢 10 楼

邮寄地址：同上（请注明“十八斗公司重整投资人报名材料”）

联系人：陈律师

联系电话：18061925462（微信同号）

电子邮箱：18061925462@163.com

3. 报名材料

意向投资人应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五份，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或签字）：

（1）参与重整投资的意向书，内容包括意向投资人基本情况、投资意向、

资金实力说明、联系方式等；

（2）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

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非法人组织：相关登记证书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明；

（3）资信证明文件：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银行资信证明、存款证

明等能够证明资金实力的文件；

（4）商业信誉证明：信用中国查询报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证

明等；

（5）授权委托书（如有代理人）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6）保密承诺书（模板可向管理人索取）；

（7）保证金缴纳凭证（详见下文）；

（8）管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4. 报名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应在报名时向管理人指定账户缴纳报名保证金人民币 50 万元

（大写：伍拾万元整）。

（1）管理人账户信息：

账户名：江苏十八斗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号：51983000002213

开户银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管理人临时账户，具体以通

知为准）。

（2）保证金处理规则：

（1）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意向投资人，保证金在资格审查结果公告后 5个工

作日内无息退还；

（2）通过资格审查但未中选的投资人，保证金在最终投资人确定后 5个工

作日内无息退还；

（3）中选投资人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

批准后转为投资款；

（4）中选投资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或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的，

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资格审查阶段

管理人将在报名截止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意向投资人的资格审查，并向通

过资格审查的意向投资人发出《资格审查合格通知书》及《尽职调查邀请函》。

（三）尽职调查阶段

通过资格审查的意向投资人可自收到《尽职调查邀请函》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向管理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尽职调查。管理人将予以必要的配合，提供相

关资料。意向投资人应签署《保密承诺书》，并自行承担尽职调查费用。

（四）方案提交阶段

意向投资人应在尽职调查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人提交正式重整投资



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投资方式：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增资扩股或其他方式；

2.投资金额及支付安排：明确投资总额、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等；

3.债权清偿方案：各类债权的清偿比例、清偿方式、清偿期限；

4.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股权调整、出资人权益让渡等安排；

5.经营方案：重整后的经营计划、盈利模式、发展规划；

6.职工安置方案（如有职工需安置）；

7.资产处置及权利限制解除方案：针对不动产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的解决

方案；

8.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及监督期限；

9.其他有利于债务人重整的事项。

（五）评审与谈判阶段

管理人将组织债权人会议主席、主要债权人代表等组成评审小组，对意向投

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评审，必要时与意向投资人进行谈判。评审将综合

考虑投资金额、清偿比例、经营方案可行性、执行保障等因素。

（六）确定投资人阶段

管理人根据评审结果，确定中选重整投资人，并与其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管理人将依据《重整投资协议》制作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五、特别提示与风险披露

（一）程序风险

1. 本次招募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进行的重整投资人招募，重整计划草案需

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苏州中院裁定批准后方可生效。如重整计划未获通

过或批准，本案将继续进行破产清算程序。

2. 意向投资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并被选中的，不必然意味着其成为最终重

整投资人。最终重整投资人的确定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为准。

（二）资产风险

1. 债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均存在抵押担保及多轮轮候查封，解除权利限制需

要一定时间和程序，且存在不确定性。

2. 不动产的实际状况以现场勘查为准，管理人提供的资料仅供参考，意向



投资人应自行核实。

3. 对外应收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管理人不对回收结果作出任何承诺。

（三）债务风险

1. 最终债权金额以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法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表为准，

可能存在债权补充申报及债权金额调整的情形。

2. 本案存在职工债权、税款债权、担保债权、普通债权等多种类型债权，

各类债权的清偿顺序和比例受法律规定约束。

（四）出资风险

1. 十八斗公司两位股东均未实缴出资，管理人已向其发出催缴出资通知。

重整投资人应充分考虑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问题。

2. 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安宁及股东杨臻目前均存在被执行案件、限制高消费

等情形，可能对重整程序产生一定影响。

（五）其他风险

1. 意向投资人应自行承担尽职调查费用、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等。

2. 本公告及后续招募文件不构成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的任何承诺或保证。

六、管理人声明

1.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旨在向意向投资人披露债务人基本情况及招募要求，

供意向投资人决策参考。

2.本公告内容如与债务人实际情况存在差异，以实际调查情况及法院认定为

准。

3.管理人有权根据招募情况调整招募流程、延长或缩短报名时间、调整保证

金金额等，并予以公告或通知。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所有。

5.本公告不构成要约或要约邀请，管理人不承担因意向投资人参与本次招募

而产生的任何费用或损失。

附件：

1. 参与重整投资意向书

2.保密承诺书（模板）



3.授权委托书

4.债务人资产清单（详细版可向管理人索取）

特别提醒：意向投资人应仔细阅读本公告全部内容，充分了解投资风险。本

公告发布后，管理人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发布补充公告，请意向投资人持续关注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或与管理人保持联系。

管理人联系人：陈律师，电话 18061925462；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3333 号德尔大厦 B幢 10 楼。

江苏十八斗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


